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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
窮
似
乎
是
人
類
最
熟
悉
和
關
切
的
社
會
現

象
之
一
，
綜
覽
古
今
中
外
書
籍
，
貧
窮
是
一
個
經

常
出
現
的
名
詞
，
聖
經
上
也
說
•• 

「
貧
民
是
永
遠

與
你
同
在
的
」
(
註
一
)
。
即
使
在
今
日
，
各
國

均
有
貧
窮
問
題
，
在
非
洲
落
後
國
家
有
，
在
歐
美

、
日
本
工
業
發
達
的
富
裕
國
家
也
都
有
相
當
比
率

的
貧
民
。

因
此
，
自
從
人
類
社
會
開
始
有
慈
善
工
作
以

來
，
濟
貧
就
一
直
是
最
主
要
的
活
動
。
不
論
是
在

西
方
的
基
督
教
傳
統
一
憂
，
或
是
中
國
的
帝
制
社
會

里
，
貧
窮
是
慈
善
救
濟
的
主
要
關
切
所
在
。
事
實

上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便
是
起
源
於
清
貧
政
策
。
即

使
當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也
優
先
以

「
消
誠
貧
窮
」
，
進
而
「
創
除
不
公
」
做
為
政
策

的
主
要
目
標
。
所
以
說
，
如
果
將
人
類
社
會
福
利

工
作
的
想
法

與
做
法

發
展
史
觀
為
一
部
與
貧
窮
作
戰
的
歷
史
，
亦
不
為

過
(
註
一
一
)
。

乍
君
之
下
，
人
人
知
道
「
貧
窮
」
所
描
述
的

人
與
現
象
。
然
而
，
什
麼
條
件
之
下
才
是
貧
窮
，

什
麼
樣
的
人
是
窮
人
，
什
麼
方
式
去
幫
助
窮
人
，

不
同
的
國
家
、
不
同
的
時
代
，
有
不
同
的
處
理
方

式
。
不
過
，
在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意
識
高
漲
之
時
，

多
數
人
均
同
意
人
民
有
權
利
接
受
救
助
，
政
府
有

責
任
提
供
救
助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救
助
一
直
是
與
社

會
保
險
及
福
利
服
務
並
稱
為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的
三

大
支
控
之
一
。

曾
經
，
北
歐
的
芬
蘭
試
圖
以
各
種
所
得
安
全

措
施
的
擴
張
，
以
消
彌
受
救
助
的
人
口
數
，
然
而

卸
一
直
無
法
減
少
低
收
入
人
口
，
在
過
去
三
十
年

間
，
其
比
率
一
直
固
定
地
維
持
在
一
二
%
左
右
(
註

一
二
〉
。
時
下
臺
灣
有
許
多
人
以
為
，
我
們
的
外
灌

存
底
八
百
億
美
元
，
居
世
界
第
一
，
國
民
平
均
年

。
由
冷
靜
芝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
所
得
已
直
逼
一
萬
美
金
，
似
乎
每
人
都
很
富
有
，

怎
麼
還
會
有
窮
人
?
因
而
忽
視
了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
，
實
是
相
當
不
正
確
的
觀
念
。
再
進
步
富
足
的
社

會
中
，
或
多
或
少
均
存
在
有
老
弱
、
孤
寡
、
疾
病

、
無
力
自
謀
生
活
之
國
民
，
及
有
工
作
能
力
因
遭

受
意
外
事
故
，
收
入
中
斷
或
收
入
不
足
維
持
生
活

的
國
民
，
領
給
予
個
別
化
的
救
助
，
使
其
獲
得
最

低
生
活
水
準
的
保
障
，
進
而
協
助
自
立
謀
生
，
獨

立
生
活
。
社
會
救
助
便
是
針
對
具
體
的
急
迫
狀
況

與
需
要
，
予
以
個
別
化
的
救
助
，
只
有
在
沒
有
其

他
任
何
協
助
時
，
始
予
以
社
會
救
助
，
故
吾
人
可

謂
社
會
救
助
是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最
後
一
道
防
線

，
亦
是
人
們
生
存
、
生
活
的
最
後
守
護
神
，
使
任

何
人
的
生
存
皆
可
獲
得
最
基
本
之
保
障
(
註
四
)

二
、
發
掘
問
題
以
求
進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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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以
前
，
我
國
歷
代
所
辦
的
救
濟
事
業
，

大
多
以
臨
時
性
搶
救
的
救
災
事
業
為
主
，
至
貧
窮

及
其
他
不
幸
者
的
救
濟
，
則
大
多
屬
於
家
族
、
鄰

里
、
街
坊
、
同
鄉
、
同
行
等
就
近
設
法
救
濟
。
民

國
以
後
，
我
國
逐
漸
受
到
外
國
社
會
救
濟
事
業
發

展
的
影
響
，
較
前
已
有
很
多
的
進
步
，
並
於
三
十

二
年
公
布
「
社
會
救
濟
法
」
。
政
府
還
牽
後
，
復

因
應
實
際
狀
況
之
需
要
'
，
參
酌
學
者
之
倡
議
及
政

府
財
政
之
負
擔
能
力
，
於
六
十
九
年
公
布
「
社
會

救
助
法
」
?
目
比
本
法
郎
為
目
前
各
級
政
府
辦
理

救
助
工
作
的
依
誨
。

任
何
為
民
服
務
工
作
，
均
不
可
自
言
完
美
，
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執
行
至
今
，
亦
有
不
少
缺
矢，
其

中
有
來
自
救
助
工
作
本
身
，
有
來
自
行
政
體
制
木

身
之
問
題
，
有
些
一
則
更
是
因
其
他
政
府
措
施
之
不

完
備
而
衍
生
的
問
題
，
最
後
只
得
由
社
會
救
助
，
來

協
助
解
決
之
。
一
站
將
諸
缺
點
分
述
如
後

•. 

付
人
口
方
菌
•. 

與
美
國
的
一

-
i
一
二
%
之
間
，
日
本
的
一

﹒
二
三
%
上
下
，
英
國
的
五
﹒
五
%
公
正
五
)
，

芬
蘭
的
三
佑
，
相
較
下
我
國
低
收
入
人
口
佔
總
人

口
之
比
率
。
.
五
五
佑
，
的
確
顯
得
相
當
偏
低
。

這
樣
的
結
果
，
可
以
君
成
是
當
政
者
基
於
認
定
低

收
入
人
口
數
偏
高
是
一
種
恥
擇
，
故
而
有
意
不
子

提
高
;
也
可
能
是
基
於
財
政
考
量
，
故
然
無
法
照

顱
，
則
知
必
要
放
寬
認
定
標
準
，
以
免
稀
釋
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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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
施
之
品
質
。

不
過
，
基
於
多
年
的
經
驗
可
以
發
現
，
我
們

低
收
入
人
口
數
，
僅
統
計
各
級
社
政
單
位
照
顧
的

列
加
有
案
居
家
低
收
入
人
口
數
，
未
包
含
安
置
於

機
構
內
的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殘
障
者
及
老
人
;
亦
未

泊
蓋
行
政
院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所
照
顧
的

退
除
役
官
兵
﹒
3

更
未
計
算
社
政
單
位
所
照
顧
的
情

寒
人
口
(
註
六
)
。
如
將
上
列
人
口
列
入
計
算
，

則
雖
比
率
仍
低
，
但
相
信
絕
不
離
譜
，
粗
估
應
超

過
百
分
之
一
。

在
此
，
建
議
未
來
應
精
確
計
算
受
金
人
口
，

配
合
貧
窮
線
合
理
的
提
高
，
使
社
會
救
助
人
口
比

率
佔
總
人
口
的
二
%
左
右
。

制
與
定
標
準
方
面

目
前
臺
灣
省
、
臺
北
市
興
高
雄
市
所
界
定
的

貧
窮
線
並
不
相
同
。
臺
灣
省
、
高
雄
市
的
最
低
生

活
費
用
標
準
的
計
算
方
式
，
是
參
照
前
一
年
政
府

公
布
之
家
庭
每
人
平
均
所
得
三
分
之
一
範
圍
內
訂

定
，
而
奎
北
市
則
是
參
照
前
一
年
該
市
家
庭
收
支

調
查
平
均
經
常
性
支
出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範
圍
內
訂

定
。

我
們
有
略
，
嫌
偏
低
的
貧
窮
人
口
，
這
與
貧
窮

線
過
於
嚴
苛
，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。
社
會
救
助
通
常

是
用
來
補
充
社
會
保
險
方
案
之
不
足
，
以
提
供
無

保
費
的
現
金
或
實
物
給
付
低
於
貧
窮
線
以
下
的
人

口
萃
，
做
為
維
持
其
最
低
生
計
的
補
充
所
得
，
而

目
前
省
市
貧
窮
線
的
標
準
'
都
不
是
以
維
持
最
低

生
計
所
需
的
標
準
來
訂
定
，
顯
見
貧
窮
線
訂
定
與
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間
的
疏
離
。
另
姑
不
論
目
前
貧
窮

線
是
高
是
低
，
以
臺
灣
的
地
理
範
圈
、
城
鄉
關
係

、
社
會
流
動
等
條
件
，
實
應
于
以
統
一
(
註
七
)

。
至
於
統
一
後
，
應
以
何
公
式
來
計
算
最
低
生
活

費
用
標
準
?
我
們
認
為
以
臺
灣
今
日
的
經
濟
發
展

條
件
，
應
該
可
以
突
破
絕
對
黨
窮
，
而
以
相
對
貧

窮
的
觀
點
，
來
選
擇
合
宜
的
計
算
方
式
，
對
不
同
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生
理
狀
況
、
不
同
地
區
、
物
價
指

數
等
，
有
不
同
的
指
數
，
以
真
正
反
應
個
體
的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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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
維
生
需
要
。

俏
工
作
能
完
認
定
古
茵

在
工
業
化
、
都
市
化
之
下
，
大
家
庭
的
支
持

體
系
瓦
解
、
人
際
關
係
疏
離
，
多
數
人
成
為
受
僱

者
的
狀
況
下
，
突
發
急
難
狀
況
，
在
在
都
需
要
社

會
整
體
的
力
量
來
支
持
。
在
農
業
社
會
中
，
有
土

斯
有
民
，
少
有
所
謂
的
失
業
者
，
而
在
工
業
社
會

中
，
磨
擦
性
失
業
、
季
節
性
失
業
時
時
出
現
，
此

時
依
社
會
救
助
調
查
規
定
至
少
需
計
算
其
最
低
工

資
之
收
入
，
而
實
際
上
均
無
工
作
，
何
來
收
入
。

叉
，
延
長
受
教
育
年
限
，
是
協
助
低
收
入
脫
離
貧

窮
的
治
本
方
法
，
然
對
於
超
過
某
一
年
齡
的
在
學

者
，
卸
叉
必
需
認
定
其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而
計
算
其

收
入
。在

社
會
眾
多
的
價
值
觀
中
，
「
工
作
倫
理
」

一
成
為
社
會
所
高
皮
期
詐
，
也
指
引
著
社
會
服
務

的
提
供
。
要
言
之
，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是
希
冀
能

滿
足
受
惠
者
的
需
求
，
但
不
減
低
其
工
作
動
機
。

但
欲
強
調
工
作
倫
理
，
就
必
須
探
討
就
業
的
供
給

與
需
求
能
否
有
效
的
配
合
。
否
則
若
社
會
無
法
提

供
足
夠
的
工
作
機
會
，
則
不
應
歸
咎
於
個
人
道
德

的
缺
失
(
註
八
)
。

關
人
口
貝
克
面

人
員
的
問
題
可
由
質
與
量
來
分
析
，
目
前
各

級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人
手
普
遍
缺
乏
，
社
會
救
助
工

作
除
了
隨
時
需
接
受
新
案
主
之
申
請
，
並
每
年
總

清
查
一
次
。
然
而
，
事
實
上
由
於
人
手
的
不
足
，

許
多
地
方
政
府
均
將
每
年
固
定
一
次
的
社
會
救
助

調
查
工
作
委
由
學
校
學
生
辦
理
，
其
判
斷
是
否
具

備
專
業
條
件
，
實
有
待
存
疑
。

在
質
的
方
面
，
由
於
目
前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
體
制
尚
未
建
立
，
故
而
行
政
機
關
，
機
構
內
實
務

工
作
人
員
，
許
多
均
非
修
習
社
會
工
作
之
人
，
在

政
策
的
研
擬
，
措
施
的
提
供
，
甚
至
與
案
主
的
面

談
上
，
常
是
挖
東
牆
補
西
牆
的
作
法
，
對
於
案
主

的
信
賴
皮
之
損
傷
，
真
是
不
可
以
道
理
計
。

的
問
經
費
克
面

救
助
經
費
之
來
源
，
除
了
政
府
的
預
算
外
，

並
賦
乎
地
方
政
府
權
責
，
每
年
得
定
期
聯
合
各
界

舉
行
勸
募
社
會
救
助
金
。
立
法
原
意
原
本
甚
佳
，
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原
本
有
社
會
教
育
及
鼓
勵
人
人
奉

獻
服
務
，
純
化
自
己
，
並
提
升
社
會
良
風
善
俗
之

意
。
然
而
，
多
年
來
己
流
於
形
式
，
偶
爾
發
生
災

變
，
募
款
來
源
多
寡
不
穩
定
，
叉
延
右
時
效
。
未

來
，
應
考
慮
以
政
府
和
民
問
共
同
捐
資
，
共
組
管

理
委
員
會
，
以
發
揮
民
間
資
源
靈
活
、
彈
性
之
特

質
，
補
政
府
預
算
之
不
足
，
有
效
解
決
民
眾
之
個

別
需
要
。

的
救
助
措
施
方
面

目
前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生
活
補
助
費
的
核
發
，

僅
及
於
一
款
(
類
)
及
二
款
(
類
)
部
分
人
員
，

三
款
(
類
)
則
無
'
殊
不
合
理
。
凡
列
冊
有
案
之

低
收
入
戶
，
均
表
示
其
收
入
未
達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
標
準
'
那
即
表
示
如
無
外
援
，
則
生
活
之
困
難
可

想
而
知
。
因
此
，
按
理
說
列
冊
有
案
者
，
均
應
有

現
金
扶
助
。
另
目
前
生
活
補
助
費
之
發
放
，
其
標

準
均
低
於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。
雖
有
人
一
苔
，
如
依
最
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發
放
，
則
某
些
低
收
入
戶
可
領

之
補
助
費
可
能
高
於
最
低
工
資
，
而
影
響
就
業
意

願
。
此
亦
為
事
實
，
故
而
如
何
在
二
者
之
間
取
得

平
衡
點
，
亦
是
值
得
商
榷
的
。

叉
，
避
免
察
主
擁
向
機
構
式
照
顧
的
模
式
，

一
向
是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者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目
前
機

構
內
院
民
可
亭
的
福
利
品
質
高
於
院
外
救
助
，
如

何
給
予
案
主
良
善
的
導
引
，
亦
是
必
須
注
意
的
。

自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開
辦
，
低
收
入
者
可

以
享
受
便
利
、
」
商
品
質
的
醫
療
服
務
，
因
是
可
喜

的
現
象
。
惟
對
於
藥
品
之
外
，
營
養
品
的
供
應
、

臨
時
君
護
的
費
用
、
居
家
護
理
的
提
供
，
如
何
解

決
，
以
使
低
收
入
戶
能
早
日
恢
復
健
康
，
並
且
減

少
長
期
佔
用
有
限
的
醫
療
資
源
，
均
是
必
氯
及
早

規
劃
因
應
的
。

三
、
以
對
策
面
對
問
題

眾
多
的
問
題
，
己
如
上
述
，
未
來
在
規
劃
救

助
體
系
或
措
施
時
，
更
需
朝
向
解
決
問
題
而
不
製

造
新
聞
題
的
方
向
努
力
。
首
先
必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
社
會
救
助
的
基
本
原
則
:
一
是
平
等
原
則
，
符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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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助
條
件
者
，
得
平
等
接
受
法
定
之
協
助
。
二
是

維
持
生
計
原
則

•• 

所
謂
最
低
生
活
，
應
得
維
持
國

民
正
常
之
營
養
、
健
康
、
居
住
、
教
育
、
文
化
之

所
需
。
三
是
家
庭
原
則•• 

救
助
以
家
庭
為
單
位
定

其
需
要
與
否
及
程
度
，
但
必
要
時
得
以
個
人
為
單

位
。
四
是
補
足
原
則
:
救
助
是
以
補
足
正
常
生
活

所
需
與
實
際
所
得
之
差
距
，
惟
領
受
助
者
活
用
其

資
產
、
能
力
或
其
他
行
為
要
件
而
行
之
。
五
是
親

屬
責
任
原
則•• 

受
助
者
之
撫
養
義
務
依
民
法
及
相

關
法
令
行
之
，
惟
該
義
務
如
足
以
引
起
彼
等
之
困

難
者
，
則
當
避
免
之
(
註
九
)
。

本
諸
以
上
原
則
，
在
規
割
完
善
制
度
時
，
仍

有
以
下
幾
個
議
題
，
必
須
事
先
考
慮
:

仆
鬥
資
源
的
計
算
|
|
責
任
單
位
的
選
擇

社
會
救
助
的
給
與
必
讀
依
接
經
濟
能
力
調
查

，
其
鳴
，
資
源
的
計
算
，
包
括
有
所
得
與
資
產
兩
大

類
。
惟
此
種
資
源
的
計
算
，
涉
及
責
任
的
歸
屬
，

究
應
侷
限
於
個
人
或
應
擴
及
至
親
屬
?
如
係
以
個

人
為
計
算
單
位
，
則
起
始
的
年
齡
為
何
?
如
係
以

親
屬
為
計
算
的
單
位
，
則
以
戶
內
人
口
為
限
，
抑

或
以
直
系
血
親
為
主
，
抑
或
包
括
其
他
的
旁
系
親

屬
在
內
9
.資
源
的
計
算
單
位
反
映
出
社
會
政
策
的

理
念
以
及
家
庭
與
政
府
責
任
的
分
工
。

同
案
主
的
需
要
l
l
i

問
題
程
度
的
衡
量

與
資
源
相
對
的
，
即
為
案
主
問
題
所
顯
示
的

需
要
程
度
。
依
我
閔
目
前
的
規
定
，
貧
窮
資
格
的

考
量
僅
以
資
頓
(
收
入
)
為
準
'
並
據
以
區
分
等

級
。
此
法
固
然
在
行
政
處
理
上
較
為
簡
便
，
但
是

卸
忽
略
了
案
主
需
要
程
度
的
具
質
性
。
當
然
，
若

將
需
要
列
入
考
量
，
勢
必
因
個
別
差
異
而
增
加
行

政
作
業
的
繁
瑰
，
但
是
卸
可
避
免
那
些
需
要
程
度

嚴
重
，
反
因
資
源
略
高
於
貧
窮
線
標
準
而
得
不
到

給
付
的
不
合
理
情
事
。

的
問
受
惠
的
資
格
|
|
貧
窮
基
準
的
界
定

社
會
救
助
的
給
付
，
除
了
計
算
資
源
與
需
要

外
，
另
必
須
以
貧
窮
線
為
具
有
資
格
與
否
的
標
準

。
因
此
，
貧
窮
線
的
界
定
為
社
會
救
助
的
核
心
工

作
。
此
種
基
準
的
界
定
在
概
念
上
有
所
謂
「
絕
對

貧
窮
」
與
「
相
對
貧
窮
」
的
類
別
;
前
者
著
重
在

基
本
生
活
的
滿
足
，
而
後
者
則
著
重
在
社
會
生
活

的
參
與
。
另
外
，
在
方
法
上
亦
有
「
支
出
法
」
與

「
所
得
法
」
的
區
分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在
界
定
貧
窮

線
時
，
應
如
何
選
擇
並
科
學
與
客
觀
的
測
量
，
是

規
劃
時
必
須
審
慎
考
量
的
。

M艸
占
力
案
的
內
容
|
|
供
給
項
目
的
設
計

社
會
救
助
係
以
維
持
低
收
入
者
的
基
木
需
求

為
首
要
。
此
項
基
本
需
求
，
一
般
而
言
包
括
有
生
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照
顧
、
住
宅
服
務
、
教
育
津
貼
以

及
其
他
的
一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等
。
然
而
，
各
方
案
間

應
如
何
的
設
計
?
此
外
，
對
於
有
特
別
需
求
的
案

主
，
是
否
應
有
個
別
化
項
目
的
提
供
，
如
交
通
工

具
、
特
別
飲
食
、
在
宅
服
務
、
君
護
費
用
或
其
他

特
別
設
備
等
。

同
給
付
的
水
準
|
|
適
宜
程
度
的
決
定

對
於
符
合
社
會
救
助
資
格
者
，
究
竟
所
提
供

的
福
利
給
付
應
至
何
種
程
度
。
.
是
否
為
最
低
生
活

水
準
?
此
種
所
謂
「
最
低
」
是
如
何
的
界
定
?
文

過
低
是
否
違
反
人
道
的
標
準
9
.
如
將
提
供
適
當
的

生
活
水
準
，
如
何
謂
之
「
適
當
」
?
適
當
原
則
固

然
尊
重
了
人
性
的
尊
嚴
，
但
會
否
導
致
福
利
依
賴

情
事
的
發
生
!
此
外
，
給
付
的
水
準
應
否
考
慮
到

個
別
的
情
況
，
而
有
多
元
性
與
差
異
性
的
處
置
?

的
給
付
的
型
式
|
|
現
金
寶
物
的
配
合

社
會
救
助
的
給
付
，
基
本
上
有
現
金
與
實
物

兩
種
方
式
。
現
金
給
付
的
優
點
在
於
案
主
可
以
作

充
分
的
使
用
配
置
;
但
其
缺
點
則
為
無
法
確
保
受

惠
者
正
當
的
運
用
，
以
及
在
市
場
經
濟
體
系
下
能

否
購
買
到
所
需
要
的
項
目
。
實
物
給
付
的
方
式
固

然
可
以
確
保
服
務
的
使
用
，
但
卸
忽
略
了
案
主
的

需
求
選
擇
。

怕
輸
送
的
過
程
|
|
服
務
缺
隙
的
防
止

服
務
轍
送
的
目
標
是
希
冀
符
合
資
格
的
案
主

，
均
能
夠
提
出
申
請
並
使
用
服
務
。
申
請
率
即
為

一
個
指
標
來
查
君
到
底
有
多
少
符
合
資
格
者
實
際

來
申
請
服
務
的
使
用
。
鑒
於
社
會
救
助
恥
厚
的
意

詣
，
申
請
率
通
常
都
不
是
令
人
滿
意
的
，
因
而
有

服
務
缺
隙
的
產
生
。
此
種
缺
隙
的
原
因
，
或
源
於

知
識
方
面
，
即
案
主
對
於
本
身
的
問
題
與
需
求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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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政
府
現
有
的
方
案
缺
乏
認
識
;
此
外
，
亦
布
地

卸
的
障
礙
與
心
理
的
排
拒
等
因
素
。
閃
此
，
如
何

達
成
高
的
申
請
卒
，
就
成
為
規
劃
時
必
要
的
考
量

。

州
地
區
的
差
異
|
|
幽
靈
人
口
的
避
免

社
會
救
助
的
權
貴
可
歸
屬
於
中
央
政
府
或
地

方
政
府
。
若
為
中
央
政
府
職
萃
，
其
在
設
計
時
可

維
持
給
付
的
一
致
性
，
另
靚
區
域
間
生
活
指
數
的

差
具
于
以
調
整
。
但
若
是
屬
於
地
方
政
府
的
職
掌

，
則
會
國
各
地
區
財
務
狀
況
與
施
政
理
念
，
而
出

現
給
付
不
一
致
的
情
形
，
因
而
有
遠
地
域
正
義
的

原
則
。
甚
且
給
付
較
慷
慨
的
地
區
，
對
於
低
收
入

者
而
言
，
相
對
會
產
生
遷
移
的
誘
因
，
因
而
造
成

幽
靈
人
口
的
出
現
。

M
W積
極
的
措
施
|
|
自
立
自
助
的
鼓
勵

社
會
救
助
為
補
救
性
的
措
施
，
其
心
為
起
暫

性
消
極
的
服
務
，
積
極
的
目
的
還
是
希
望
經
由
此

短
暫
的
協
助
，
使
受
惠
者
能
恢
復
自
立
自
助
的
動

機
與
作
為
。
因
此
，
規
劃
者
要
確
認
那
些
人
在
何

種
情
況
下
能
自
立
自
助
。
老
年
人
、
強
障
者
與
精

神
病
息
者
，
在
此
方
面
的
能
力
明
顯
的
受
到
限
制

。
對
於
有
潛
力
者
，
政
府
亦
應
提
供
足
夠
的
誘
悶

。
例
如
，
低
收
入
者
除
可
免
費
參
加
職
訓
外
，
另

應
給
予
適
當
的
生
活
津
貼
;
對
於
因
照
顧
家
庭
而

無
法
就
業
者
，
亦
應
有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的
配
合
。

的
執
行
的
反
饋
|
!
申
訴
制
度
的
建
立

社
會
救
助
問
然
須
要
經
清
能
力
調
查
，
但
是
行
政

人
員
卸
不
可
將
之
就
為
「
恩
惠
」
或
「
慈
善
」
的

措
施
;
對
於
符
合
資
格
者
，
其
接
受
給
付
乃
為
國

民
的
權
利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會
救
助
的
過
程
或
許
會

有
恥
肆
意
漓
，
但
是
案
主
的
權
鑫
卸
必
讀
于
以
維

護
，
而
申
訴
制
度
的
設
隨
即
為
確
保
社
會
服
務
品

質
與
案
主
消
費
權
利
的
必
要
措
施
(
註
十
)
。

由
於
社
會
救
助
所
需
求
的
經
費
龐
大
，
且
涉

及
人
民
生
存
權
的
保
障
，
故
而
自
然
以
政
府
所
提

供
的
服
務
為
主
，
但
同
時
也
不
排
除
民
耳
的
溫
情

參
與
。
因
此
，
在
規
劃
時
也
要
考
慮
政
府
與
民
眾

併
一
眉
來
達
成
廣
度
，
補
助
與
委
託
並
採
來
達
成
效

率
，
白
發
與
競
爭
的
策
動
來
求
取
進
步
，
潮
流
與

需
要
項
目
的
開
拓
來
精
益
求
益
，
補
助
與
宜
導
並

進
用
求
認
同
支
持
，
專
業
制
度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提

升
來
滿
足
不
同
的
需
要
。

四
、
充
實
措
施
滿
足
需
求

八
鬥
修
正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施
行
至
今
己
十
餘
年
了
，

在
這
十
年
間
，
臺
灣
地
區
的
社
會
、
政
治
與
經
濟

結
構
已
經
歷
了
重
大
的
變
遷
，
適
時
修
法
以
反
應

變
還
是
有
必
要
的
。
未
來
修
法
的
重
點
應
有
下
列

各
項
﹒
-

L

將
社
會
救
助
的
項
目
由
原
有
生
活
扶
助
、

醫
療
補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興
災
害
救
助
等
四
項
，
改

為
生
活
扶
助
、
特
殊
項
目
救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興
災

害
救
助
等
四
項
，
使
社
會
救
助
合
攝
有
更
多
的
積

極
意
義
。

Z

將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計
算
方
式
納
入
條
文
，

以
收
統
一
公
平
之
故
。

a

對
於
非
本
國
籍
人
士
在
本
國
期
間
的
緊
急

救
助
應
予
考
慮
納
入
。
至
於
持
續
性
之
協
助
則
暫

時
不
納
入
救
助
範
圈
。

A
A對
於
本
國
國
民
居
住
於
外
地
的
窮
困
而
僚

倒
之
協
助
應
子
問
文
規
定
。

丘
明
定
家
庭
與
個
人
之
自
助
責
任
。
但
是
，

家
庭
的
自
助
能
力
應
予
考
慮
。

在
開
定
受
救
助
對
象
有
提
供
正
確
資
訊
的
責

任
。

1

對
詐
歎
社
會
救
助
服
務
的
罰
則
亦
一
併
訂

定
o

a

對
於
所
領
取
之
不
當
給
付
之
求
償
期
限
定

為
五
年
，
以
免
延
右
過
久
，
形
成
呆
帳
。

。
的
問
檢
各
級
政
府
「
社
會
救
助
委
員
會
」
，

以
收
統
一
協
調
之
效
。

也
各
級
政
府
「
社
會
救
助
委
員
會
」
有
依
其

地
方
生
活
水
準
與
個
案
特
性
，
進
行
其
自
由
裁
量

權
之
權
利
。

立
各
級
政
府
「
社
會
救
助
委
員
會
」
有
權
增

加
社
會
救
助
項
目
，
以
助
合
地
方
特
性
。

也
明
定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的
額
外
需
要
加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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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增
定
特
殊
項
目
救
助
，
以
使
社
會
救
助
朝

向
積
極
發
展
。
特
殊
項
目
救
助
以
促
進
低
收
入
戶

自
立
，
立
及
早
脫
離
貧
籍
為
主
。
其
範
圍
包
括
生

育
補
助
、
產
婦
及
嬰
兒
營
養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免
費

托
兒
、
教
育
補
助
、
收
容
救
助
、
住
宅
及
房
屋
補

助
、
喪
葬
補
助
，
、
以
工
代
脹
、
技
能
訓
練
、
就
業

輔
導
、
創
業
貨
款
、
失
業
救
助
、
其
他
必
要
之
救

助
。

"
此
間
定
社
會
救
助
設
施
之
義
務
，
以
落
實
對

低
收
入
戶
的
協
助
。

也
明
定
各
級
政
府
對
其
所
轄
社
會
救
助
設
施

之
監
督
權
。

也
明
定
中
央
政
府
與
地
方
政
府
救
助
經
費
之

分
配
比
例
。

甘
心
增
定
不
服
申
訴
專
章
，
以
保
障
低
收
入
戶

不
受
歧
視
與
不
當
處
置
(
註
十
一
)
。

制
貧
窮
線
標
準
的
界
定

貧
窮
線
的
計
算
方
式
，
自
古
至
今
，
在
.
不
同

的
國
家
中
，
均
是
紛
擾
不
休
的
問
題
，
採
用
何
種

方
式
，
基
木
上
並
非
最
嚴
重
之
癥
結
，
而
是
應
採

用
統
一
的
計
算
方
式
。
全
國
均
採
同
一
計
算
方
式

，
再
問
應
各
地
不
同
的
消
費
水
準
'
而
有
不
同
的

加
權
，
應
是
未
來
改
進
的
方
向
。

叫
開
低
收
入
戶
名
稱
問
題

收
低
入
戶
分
級
，
以
享
有
不
同
的
一
福
利
服
務

設
計
，
基
本
上
並
你
太
大
的
提
義
，
唯
名
稱
與
分

級
標
車
不
同
，
實
應
予
以
統
一
，
以
求
公
平
。

同
生
活
補
助
與
標
準

目
前
省
市
政
府
所
核
發
之
生
活
補
助
，
未
達
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，
且
非
各
類
(
款
)
低
收
入

戶
均
有
，
應
寬
籌
經
費
予
以
解
決
。

叫
阿
以
工
代
眼
之
加
強

為
了
使
社
會
救
助
措
施
不
減
低
民
眾
之
工
作

意
願
'
對
於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低
收
入
者
，
應
加
強

輔
導
其
以
工
代
脹
。
以
工
作
來
換
取
救
助
，
不
但

可
免
養
成
依
賴
心
理
，
也
可
使
積
極
努
力
者
之
所

得
超
過
坐
等
救
消
息
。

的
就
業
、
職
訓
者
之
生
活
費
用
補
助

救
助
是
救
急
而
不
救
窮
，
其
最
終
的
目
的
是

希
望
協
助
其
自
立
，
而
受
較
高
的
教
育
或
學
得
一

技
之
長
'
的
是
最
有
效
脫
離
貧
窮
的
方
法
。
因
此

，
在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案
主
有
就
業
或
參
加
職
訓
的

意
願
時
，
應
給
其
生
活
費
用
之
補
助
，
以
延
長
其

就
業
、
受
訓
之
年
限
。

怕
醫
療
照
顧
之
提
供

低
收
入
戶
如
生
病
，
已
有
健
康
保
險
治
療
免

費
，
然
重
病
君
護
、
養
病
期
間
之
營
養
品
、
返
家

休
養
之
居
家
護
理
，
其
費
用
如
能
透
過
政
府
補
助

或
民
間
組
織
之
提
供
，
必
然
使
之
一
史
早
恢
復
健
康

川
例
失
業
救
濟

在
不
造
成
依
賴
，
養
成
怠
惰
惡
習
前
提
下
，

失
業
保
險
未
質
施
前
，
對
非
因
自
己
過
失
而
失
業

之
同
胞
，
給
予
收
入
安
全
之
保
障
。
當
然
，
其
補

助
對
象
必
須
有
條
件
限
制
;
於
就
業
滿
五
年
，
非

因
過
失
而
失
業
，
必
得
同
時
申
請
就
業
輔
導
，
一

年
以
補
助
一
次
為
限
，
補
助
期
限
以
六
個
月
為
限

，
補
助
額
度
以
原
有
薪
資
之
七
O
M
m為
限
。

川
機
構
照
顧

機
構
收
容
，
向
非
福
利
服
務
之
最
佳
方
式
，

應
儘
量
避
免
，
卸
是
仍
不
能
完
全
免
除
的
服
務
方

式
之
一
。
對
於
無
法
獨
立
生
活
於
社
區
中
者
，
仍

需
有
機
構
來
統
一
照
顧
。
唯
機
構
輔
導
，
宜
以
專

業
化
、
人
性
化
為
前
提
，
透
過
寢
室
自
由
組
合
、

休
暇
工
藝
、
以
工
代
脹
、
美
化
綠
化
、
飲
食
營
養

等
，
來
達
成
院
內
沮
馨
如
大
家
庭
，
份
子
問
彼
此

關
懷
扶
持
。

的
急
難
災
害
基
金
專
戶
之
設
置

壺
酒
地
區
地
處
亞
熱
帶
，
天
然
災
害
頗
多
，

如
果
能
透
過
民
間
與
政
府
合
募
之
急
難
災
害
基
金

專
戶
之
設
缸
，
在
政
府
預
算
之
外
?
有
更
具
的
跟
前

、
彈
性
之
專
戶
設
置
，
必
可
避
免
資
源
浪
費
，
並

及
時
協
助
架
主
早
日
恢
復
生
活
。
因
專
戶
的
結
費

來
自
民
間
及
政
府
，
毋
需
有
政
府
科
層
體
系
內
會

計
之
繁
故
作
棠
，
文
兼
具
吸
收
民
間
資
源
之
效
果

，
可
為
我
間
就
一
捐
募
制
度
(
巴
巴
古
已
詞
是
由
)

奠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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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體
系

截
至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底
止
，
我
國
人
民
團
體

-
0
、
二
四
二
個
，
會
員
人
數
超
過
八
百
萬
人
，

社
會
福
利
慈
善
財
團
法
人
超
過
三
百
個
，
如
再
加

上
寺
廟
、
教
堂
一
六
、
五
九
七
個
，
合
作
社
五
、

一
八
三
個
，
這
些
龐
大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是
民
間
興

辦
社
會
福
利
的
重
要
力
量
。
應
透
過
各
種
稅
法
之

修
正
，
以
積
極
性
條
文
，
來
鼓
勵
民
間
捐
資
行
為

。
在
志
願
人
力
之
運
用
方
面
，
為
減
少
社
工
人
員

之
負
擔
，
使
能
充
分
發
揮
廣
泛
的
功
能
，
宜
在
基

層
直
接
服
務
層
次
以
建
立
義
工
制
度
。

的
加
強
宣
導
、
評
鑑
工
作

任
何
一
項
服
務
措
施
的
提
供
，
總
希
望
符
合

條
件
者
皆
可
獲
得
服
務
，
如
果
因
民
眾
之
不
暸
解

，
而
不
敢
來
求
助
，
而
使
該
措
施
閒
置
，
是
雙
重

損
失
。
因
此
，
除
了
社
工
人
員
及
志
願
人
員
的
主

動
發
掘
案
主
外
，
對
於
每
項
措
施
都
應
加
強
宣
導

工
作
，
透
過
新
聞
單
位
、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、
大
眾

傳
播
媒
體
、
公
告
、
村
里
民
大
會
、
個
別
通
告
、

印
製
宣
導
小
冊
等
來
協
助
通
知
，
毋
求
使
民
眾
了

解
有
那
些
資
源
、
服
務
可
以
利
用
。

以
往
，
福
利
、
救
助
工
作
常
為
人
所
詬
病
的

是
，
缺
乏
評
鑑
工
作
。
服
務
措
施
、
機
構
開
辦
後

，
是
否
仍
維
持
相
當
的
服
務
水
準
'
都
需
借
助
評

鑑
工
作
來
督
促
。
好
的
表
揚
，
有
缺
點
的
督
促
其

改
善
。

五
、
結

去']i..
1' 12 

社
會
救
助
扮
演
的
是
補
救
性
的
功
能
，
對
掉

落
社
會
保
險
網
絡
的
個
人
或
家
庭
施
于
援
手
，
將

之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網
絡
。
換
言
之
，
它
所
扮
演
的

是
重
點
性
、
輔
助
性
的
角
色
，
只
具
有
治
標
的
功

能
。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內
的
種
種
問
題
，
不
盡
然
全

是
或
純
由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本
身
所
引
發
的
，
有
某

些
是
從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中
，
其
他
以
體
系
功
能
失

調
或
以
體
系
功
能
聯
絡
不
良
推
移
而
來
(
註
十
二

)
。
如
果
能
將
各
種
一
福
利
工
作
，
如
老
人
福
利
、

兒
童
福
利
、
殲
障
一
福
利
、
社
會
保
險
等
通
盤
考
量

，
使
各
環
節
環
環
相
扣
，
必
可
為
每
位
民
眾
建
立

起
一
個
保
障
完
全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。
我
們
確
信

，
如
果
個
人
可
以
自
謀
安
適
的
生
活
，
絕
不
會
降

低
尊
嚴
來
要
求
社
會
救
助
。
因
此
，
盼
望
每
位
工

作
者
能
在
其
崗
位
上
，
盡
心
盡
力
照
拂
有
需
求
者

，
如
或
一
天
自
身
遭
遇
不
幸
，
自
可
獲
得
熱
烈
的

社
會
工
作
員
來
為
你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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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臺
糟
的
貧
民
|
|
社
會
學
與
社
會
工
作
面
的

探
討
，
廖
榮
利
、
鄭
為
元
合
著
，
中
華
民
國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印
行
，
七
十
一
年

五
月
，
頁
一
。

二
、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修
正
之
研
究
，
林
萬
憶
，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八
十
年
三
月
，
頁
五
。

一
二
、
的
。
立
自
-
J
J
N
叩
門
內
的
H
門
。
戶
口
附
甘
心
口

-
m口
(
Y
M
V
Z
σ

戶
戶
的
}
品
已

廿
】
刊
吋
}
H
O
Z戶
口
凹
的
江
口
惘
。
問

ω
。
立
已

K
M口
丘
吉

凶
口
已
閏
月
山
丘5.
也
∞
。
"
可
﹒
ω
。
.

四
、
社
會
救
助
理
念
的
落
實
，
張
煜
輝
，
八
十
一

年
。

五
、
臺
北
市
低
收
入
戶
認
定
標
準
與
其
福
利
措
施

的
績
效
評
估
期
中
報
告
書
，
萬
育
維
，
八
十

年
十
二
月
，
頁
一
。

六
、
一
般
請
領
醫
療
補
助
者
，
只
要
其
全
家
每
人

每
月
收
入
未
達
當
時
、
當
地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
-
7
五
倍
者
，
均
為
照
顧
範
圈
。
另
災
害
救

助
受
領
者
，
只
要
其
是
因
災
受
害
者
，
均
有

資
格
領
受
。

七
、
同
註
二
，
頁
一
七
至
一
九
。

八
、
工
作
與
福
利
|
|
社
會
政
策
的
分
析
，
孫
健

忠
，
社
會
工
作
學
刊
(
一
九
九
一
)
，
頁
三

三
至
三
三
。

九
、
同
註
-
7
頁
五
八
。

十
、
社
會
救
助
規
劃
議
題
的
試
擬
，
孫
健
忠
，
社

會
福
利
八
一
期
，
七
十
九
年
五
月
，
頁
一
四

至
一
六
。

十
一
、
同
註
一
了
頁
七
二
。

十
二
、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整
體
規
劃
之
研
究
，
徐
震

'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印
，
七
十

八
年
九
月
，
頁
二
二
至
二
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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